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
印发药品备案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渝卫发〔2017〕31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卫生计生委、两江新区社发局、万盛经开
区卫生计生局，各委属医疗机构，重庆药品交易所，大型企
事业单位职工医院：

为贯彻落实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
采购工作的通知》（渝府办发〔2015〕191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进一步规范备案采购行为，市卫生计生委制定了《重庆市药
品备案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
行。
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2017 年 3 月 28 日



重庆市药品备案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为进一步规范药品采购和药品流通秩序，建立健全药品

供应保障体系，实现交易平台统一采购、统一结算，根据市

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完善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工作的通知》

（渝府办发〔2015〕191 号）和原市卫生局、市纠风办《关

于进一步规范全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工作的通知》（渝

卫〔2011〕74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备案采购的范围

（一）未在重庆药品交易所平台挂牌或挂牌不供应的，

确因临床必需，且挂牌药品无替代的药品，可备案采购。

（二）原则上同通用名（同剂型）药品在平台上有挂牌

且正常供应的，不可备案采购。

（三）暂不在药交所挂网交易范围内的中药饮片等，可

线下采购，不需备案。

二、备案采购的方式

（一）公立医疗机构在备案采购系统中选择需要采购的

品规信息（如果没有品规信息的，可由医疗机构填报），备

案采购信息包含采购药品的通用名、剂型、规格、包装单位、

厂牌、零售价单位等，医疗机构输入与企业议定的采购单价、

数量、备案采购理由等，同时选择配送会员，下达采购订单。

（二）联合体内的公立医疗机构确需临时采购联合体

合同外的挂牌药品，应向区县联合体履行相关备案程序。



（三）订单下达后，配送会员按照相关规则进行配送，

医疗机构根据《重庆药品交易所药品交易结算细则》的相关

规定在系统进行收货及结算。

（四）从 2016 年 7 月 1 日起，所有备案采购的药品，

公立医疗机构必须通过药交所备案采购系统进行采购及结

算。药交所要加快备案采购系统开发，确保按时上线运行。

（五）备案药品改为正式挂网后，交易系统中应设置提

醒功能，便于医疗机构改为线上采购。

三、备案采购的监督管理及服务

（一）全市各级各类公立医疗机构（含基层医疗机构）

使用的所有药品（属于药交所挂牌药品范围内），原则上均

统一通过重庆药品交易所足量采购。

（二）药品备案采购采用事前备案，事中监控，事后通

报的监管方式。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分级负责公立医疗机

构药品备案的监督工作，定期组织药品采购和药学专业人员

对药品备案采购情况进行核查，分析药品备案采购范围和程

序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并通报。

（三）建立药品备案采购预警机制。各区县应科学设置

公立医疗机构药品备案采购金额占采购总金额比例的预警

线（一般不超过 3-5%）。对未超过预警线的医疗机构采取常

规监管方式；对超过预警线的医疗机构应及时启动调查程

序，客观分析原因，及时解决问题，凡不符合要求的要坚决

予以纠正。



（四）重庆药品交易所要完善备案采购系统的建设和维

护，做好操作培训及服务工作，定期清理挂牌不供货的药品，

及时撤销其挂牌。定期在平台公开备案采购信息，具体交易

明细报相关监管单位，确保备案采购工作顺利进行。

本办法由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解释，自印

发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原《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办公室关于印发重庆市药品备案采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和重

庆市医药采购联合体采购规范的通知》（渝卫办药政发

〔2016〕119 号）同时废止。

重庆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2017年3月28日印

发




